
1 

证券代码：002450          证券简称：康得新            公告编号：2015-058 

 

江苏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合同签订基本情况 

江苏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康得新”或“公司”）于2015年6

月2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认购对象签订附条

件生效<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的议案》。 

2014年11月5日，公司与深圳前海丰实云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

实云兰”）、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富基金”）、天弘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弘基金”）、深圳前海安鹏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安鹏资本”）、新疆赢盛通典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赢盛通典”）等5家认购对象就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事宜分别签订了《股份认购

合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

要求，公司与上述5家认购对象在《股份认购合同》基础上，就有关事项作出补充

约定，并分别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以下简称“补充

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二、公司与丰实云兰签订的补充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与签订时间 

甲方：江苏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丰实云兰 

签订时间：2015年6月24日 

（二）补充合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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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乙方购买主体的资金筹集 

在中国证监会向甲方出具本次非公开发行核准文件至发行方案进行备案前，乙

方用于购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应全部筹集到位。 

第二条  违约责任和损害赔偿 

若乙方违反本协议第一条或未能于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缴款通知规定的日期足

额支付认购股票的价款，则每逾期一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认购股票价款万分之五

的违约金；若逾期超过十个工作日，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原《合同》约定的乙方的认

购权，若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认购方未能及时补足乙方认缴而未缴的认购价

款，则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其认缴而未缴认购价款千分之十的损害赔偿金。 

第三条  乙方产品份额转让限制 

在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锁定期内，乙方各股东均不得转让其持有的乙方

股份或退股减资。 

第四条 无关联关系 

乙方保证其各股东均与甲方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关联关系。 

三、公司与安鹏资本、赢盛通典签订的补充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与签订时间 

甲方：江苏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安鹏资本、赢盛通典 

签订时间：2015年6月24日 

（二）补充合同内容 

第一条 乙方的资金募集 

在中国证监会向甲方出具本次非公开发行核准文件至发行方案进行备案前，乙

方用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限合伙应有效募集成立并履行完毕相关登记、

备案手续且认购资金全部募集到位。 

 第二条 乙方合伙协议 

乙方应提供载明其合伙人具体身份、人数、资产状况、认购资金来源的合伙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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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第三条 违约责任和损害赔偿 

若乙方违反本协议第一条或未能于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缴款通知规定的日期足

额支付认购股票的价款，则每逾期一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认购股票价款万分之五

的违约金；若逾期超过十个工作日，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原《合同》约定的乙方的认

购权，若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认购方未能及时补足乙方认缴而未缴的认购价

款，则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其认缴而未缴认购价款千分之十的损害赔偿金。 

第四条 乙方合伙份额转让限制 

乙方承诺在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锁定期内，乙方各合伙人均不得转让其

持有的乙方合伙份额或减资退伙。 

第五条 无关联关系 

乙方保证其各合伙人均与甲方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关联关系。 

四、公司与华富基金签订的补充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与签订时间 

甲方：江苏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华富基金 

签订时间：2015年6月24日 

（二）补充合同内容 

第一条 乙方购买主体的资金募集 

在中国证监会向甲方出具本次非公开发行核准文件至发行方案进行备案前，乙

方用于实际购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管产品应有效募集成立并履行完毕相关登

记、备案手续且认购资金全部募集到位。 

第二条 乙方资管合同 

乙方应提供载明其委托人具体身份、人数、资产状况、认购资金来源的资管合

同。 

第三条 违约责任和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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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乙方违反本协议第一条或乙方募集的资管产品未能于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缴

款通知规定的日期足额支付认购股票的价款，则每逾期一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认

购股票价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若逾期超过十个工作日，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原《合

同》约定的乙方的认购权，若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认购方未能及时补足乙方

认缴而未缴的认购价款，则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其认缴而未缴认购价款千分之十的损

害赔偿金。 

第四条 乙方产品份额转让限制 

在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锁定期内，乙方募集的资管产品的委托人均不得

转让其持有的资管产品份额或退出资管产品。 

第五条 无关联关系 

乙方保证其募集的购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资管产品的委托人与甲方不存在任何

形式的关联关系。 

五、公司与天弘基金签订的补充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与签订时间 

甲方：江苏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天弘基金 

签订时间：2015年6月24日 

（二）补充合同主要内容 

第一条 乙方购买主体的资金募集 

在中国证监会向甲方出具本次非公开发行核准文件至发行方案进行备案前，乙

方用于实际购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管产品应有效募集成立并履行完毕相关登

记、备案手续且认购资金全部募集到位。 

第二条 乙方资管合同 

乙方应提供载明其委托人具体身份、人数、资产状况、认购资金来源的资管合

同。 

第三条 违约责任和损害赔偿 

若乙方违反本协议第一条或认购对象募集的资管产品未能于发行人本次非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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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缴款通知规定的日期足额支付认购股票的价款，则认购对象应向认购方支付违

约金及损害赔偿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万元。 

第四条 乙方产品份额转让限制 

在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锁定期内，乙方募集的资管产品的委托人均不得

转让其持有的资管产品份额或退出资管产品。 

第五条 无关联关系 

乙方保证其募集的购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资管产品的委托人与甲方不存在任何

形式的关联关系。 

特此公告。 

 

江苏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24日         




